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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加強教師在職進修工作：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

，現場教師的課程設計、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亦應有所改變，現場教師需具有診斷學生學習

成就的能力，並適時介入進行補救教學，以實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及適性揚才等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理念，方能確保教師教學品質之目標實踐。 

五、另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提報公費生培育之缺額、類別，經中央主管機關調整後核定之；有關公費生名額提報期程

，為當年 6 至 8 月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報，並於 10 月底前核定下一學年度名額，

俾利各單位辦理招生作業，合先敘明。 

六、本部業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60771 號函核定 103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

名額在案，並調整一般管道公費生培育方式，採甲案（甄選高中畢業生）、乙案（甄選大學

師資生）及丙案（甄選大學畢業生）3 案方式辦理，提供地方政府即時用人需求。 

七、有關辦理高中職教師公費碩士班建言，公費生培育業朝需具備第二專長或大學部與碩士班連貫

統整培育之方向努力，以提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教師素質。 

（八十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公路總局規定國道客運業者應依法令

規定行駛路線與上下客，路線中排定的下客站就算無人下車，

客運仍須駛下交流道並停靠下客站，該項政策過於僵化乙事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53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2-474） 

楊委員針對公路總局規定國道客運業者應依法令規定行駛路線與上下客，路線中排定的下客

站就算無人下車，客運仍須駛下交流道並停靠下客站，該項政策過於僵化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

查復如下： 

一、為期國道客運路線之健全穩定發展，及活化國道客運營運市場，本部公路總局於 102 年 7 月

17 日，提報公路汽車客運審議會第 125 次會議，同意針對「部分班次上下交流道」、「短端

售票」及「縮駛（限同一行政區）」等三項營運爭議態樣，先行試辦，再做檢討。該局自 102

年 9 月 10 日起一個月內受理業者申請試辦，試辦期間為 1 年，計有 19 家國道客運業者、94

條路線提出申請，案經公路汽車客運審議會組成專案小組，陸續召開 6 次專案會議審查，並

於 102 年 12 月 9 日提送公路汽車客運審議會確認後，公告實施。 

二、另本部公路總局對於國道客運路權管理制度之檢討，已委託交通大學團隊進行「國道客運營運

機制改革及服務品質提昇」專案研究，將由業者經營效率、乘客感受及市場秩序等層面探討

，前述三項營運爭議態樣試辦成果，亦將作為交通大學研究團隊研議國道客運路權改善機制

之研究基礎資料，預計於 103 年 9 月完成研究報告。本次試辦除了讓國道客運在部分公告班

次可免下交流道外，試辦成效並將提供本部後續政策研擬之參考，以期政策之周延與推動順

利。 


